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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制品生产企业检测实验室基本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肉制品生产企业检测实验室条件、人员管理、试剂及仪器设备和实验室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肉制品生产企业检测实验室管理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73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腌腊肉制品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478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GB 478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计数 

GB 478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 

GB 4789.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致泻大肠埃希氏菌检验 

GB 4789.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 

GB 4789.3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检验 

GB 4789.3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埃希氏菌计数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GB 5009.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 5009.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镉的测定 

GB 5009.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汞及有机汞的测定 

GB 5009.2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N-亚硝胺类化合物的测定 

GB 5009.2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苯并（a）芘的测定 

GB 5009.4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氯化物的测定 

GB 5009.1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铬的测定 

GB 5009.17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三甲胺的测定 

GB 5009.20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生物胺的测定 

GB 5009.22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过氧化值的测定 

GB 5009.23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pH值的测定 

GB 5009.23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水分活度的测定 

GB/T 13868  感官分析  建立感官分析实验室的一般导则 

GB 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488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 

GB 18871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 20425 皂素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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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20426 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22210  肉与肉制品感官评定规范 

GB/T 23586  酱卤肉制品 

GB/T 27404 实验室质量控制规范 食品理化检测 

GB 299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GB 316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GB/T 32146.3  检验检测实验室设计与建设技术要求  第3部分：食品实验室 

GB 50015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 50591  洁净室施工及验收规范 

WS 233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准则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基本要求 

4.1 设计一般要求 

4.1.1 地址应选择在光线充足、通风良好、清洁安静的场所，与生产加工车间有一定距离。 

4.1.2 系统设计应符合 GB/T 32146.3中 7.2的规定。 

4.2 基础设施 

4.2.1 基础设施应根据实验规模和任务而定，应具备完善的水、电、气、等设施。 

4.2.2 应配备通风橱、排气管道及消防灭火器材等安全设施。 

4.3 实验室功能区划分 

应分为药品存放室、化学分析室、精密仪器室、样品处理室、留样室、更衣室、微生物实验室等。

受建筑面积等条件限制不能细分功能间的，应根据企业检验的需求，为不同的检验活动提供适当的隔离，

以确保每项检验有效的执行。 

4.4 感官评定实验室 

4.4.1 位置和分区 

4.4.1.1 感官评定实验室应具备相对独立的预处理区与评价区。预处理区主要进行感官评价用样品的

准备与暂存，评价区内不应进行任何样品预处理及化学和微生物等其他检验工作。 

4.4.1.2 评价区应远离震动噪声、异常气味，保证环境安静舒适。 

4.4.1.3 感官评定实验室应与其他实验室进行有效隔离，避免空气流通造成气味污染。 

4.4.2 气味 

4.4.2.1 实验室内应保持无异味。 

4.4.2.2 室内的建筑材料及内部设施及换气系统应符合 GB/T 13868 中 6.1.4 的规定。 

4.4.3 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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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GB/T 13868中6.1.3的规定。 

4.4.4 温度和相对湿度 

应符合GB/T 13868中6.1.2的规定。 

4.4.5 颜色和照明 

应符合GB/T 13868中6.1.6的规定。 

4.4.6 感官评定人员的要求 

应符合GB/T 22210的规定。 

4.4.7 感官评定实验室检测能力要求 

应符合GB/T 22210相关检测方法进行检测的能力。 

感官评定表可参照附录A.1。 

4.5 微生物实验室 

4.5.1 设计原则 

应符合WS 233中6.1的规定 

4.5.2 基本要求 

应符合WS 233中6.3.1的规定 

4.5.3 建设要求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洁净室建设要求的洁净度为 8级标准； 

b) 实验室内照度≥300Llx；噪音≤60dB；相对湿度 30%～65%；温度 18～25℃；压差-10Pa； 

c) 实验室内气流方向为单相流，从清洁区流向污染区； 

d) 墙面、吊顶为彩钢板，钢板厚度 0.426mm。门窗用铝合金材质，其余均采用喷塑。净化门

带观察窗，闭门器。地面为 PVC 卷材。洗手盆为不锈钢材质，内含感应水龙头、自动干

手器。传递窗为不锈钢机械连锁。洗眼器为不锈钢台式； 

e) 送风机组与排风机组布局合理。送风机组含新风口、新风回风混合段、送风段、均流段(维

修段)、中效段、出风段、消声段均应合理设计，排风机组出口需有高效过滤器过滤。 

4.5.4 人员要求 

应符合 WS 233中 7.2 的规定。 

4.5.5 微生物实验室检测能力要求 

4.5.5.1 致病菌限量应符合 GB 29921相关检测方法进行检测的能力。 

致病菌限量表可参照附录A.2。 

4.5.5.2 微生物限量应符合 GB 2762相关检测方法进行检测的能力。 

微生物限量表可参照附录A.3。 

4.6 理化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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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 环境条件 

应符合 GB/T 27404中 5.3.2的规定。 

4.6.2 安全卫生 

应符合 GB/T 27404中 5.3.4的规定。 

4.6.3 理化实验室检测能力要求 

4.6.3.1 理化指标 

应符合GB 2730、GB/T 23586相关检测方法进行检测的能力。 

理化指标表可参照附录A.4。 

4.6.3.2 污染物限量 

应符合GB 2762相关检测方法进行检测的能力。 

污染物限量表可参照附录A.5。 

4.6.3.3  农、兽药残留量 

应符合GB 2763、GB 31650相关检测方法进行检测的能力。 

4.6.3.4  食品添加剂 

应符合GB 2760中规定的食品添加剂相关检测方法国家标准进行检测的能力。 

4.6.3.5  营养强化剂 

应符合GB 14880中规定的营养强化剂相关检测方法国家标准进行检测的能力。 

4.7 辅助设施 

实验室门窗、隔断、天花板、地面等应符合GB/T 32146.3中8.2的要求。 

4.8 给排水和废气、废液、固废处理 

4.8.1 实验室给水系统要求 

4.8.1.1 应符合 GB/T 32146.1 中 8.3.1的规定。 

4.8.1.2 人员净化用室的组洗室内宜供应热水。 

4.8.1.3 实验室周围宜设置给水设施。 

4.8.1.4 给水管材应符合 GB 50591中 7.2的规定。 

4.8.2 实验室排水系统排放要求 

4.8.2.1 实验室(区)内的排水设备以及与重力回水管道相连的设备，必须在其排出口以下部位设置水

封装置，水封高度不应小于 50mm。排水系统应设置透气装置。 

4.8.2.2 排水立管不应穿过空气洁净度 100级、10000级的实验室(区)；排水立管穿越其他实验室(区)

时，不应设置检查口。 

4.8.2.3 实验室(区)内地漏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空气洁净度 100级的实验室(区)内不应设置地漏； 

b) 空气洁净度 1000 级、10000级的实验室(区)内，应少设置地漏;需设置时，地漏材质应不

易腐蚀，内表面应光洁、易于清洗，应有密封盖，并应耐消毒灭菌； 

c) 空气洁净度 100级、10000 级的实验室(区)内不宜设置排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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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4 实验室内应采用不易积存污物并易于清扫的卫生器具、管材、管架及其附件。 

4.8.2.5 排水管道材料应符合 GB 50591中 7.3的规定 

4.8.3 废气处理 

排放宜设置碳吸附系统,无机废气的处理宜设置水喷淋系统。处理后的实验室废气应符合GB 16297

及GB 14554中的规定。 

4.8.4 废液处理 

污水排入地面水体或城市排水系统时，应符合GB 50015第4章、GB 20425、GB 20426中的规定。 

含有放射性核素的废水处理,应符合GB 18871的有关规定。 

4.8.5 固废处理 

4.8.5.1 实验废渣及过期的化学试剂应使用容器进行集中存放并进行分类标识。 

4.8.5.2 对于废弃的化学药品包装纸、用完的空试剂瓶，应集中保存；若属于有毒有害、危险品的，

禁止直接丢弃，具体应符合 GB 18599等国家相关的规定。  

5 样品管理 

5.1 一般要求 

5.1.1 应当建立肉制品样品接收、标识、保护、处置、流转、保存、清理及返回程序，确保样品在管

理期间符合法律规范要求。 

5.1.2 样品应当遵循随机抽取原则，确保取样具有随机性、代表性。 

5.1.3 实验室应具备完整的、可追溯的样品标识系统，保证样品在检测期间的信息可追溯性。 

5.2 留样要求 

5.2.1 每个品种留样量应满足检验需要。 

5.2.2 样品超过留样期后应销毁，并有留样与销毁记录。 

5.2.3 保留样品的容器不应对样品产生污染，保存和流转中不易破损，必要时密封以防变质。样品室

（保存场所）应清洁、干燥、通风良好，并按样品保存要求配备相应的样品柜、冷库、冰箱、空调、温

湿度监控等设施设备。 

5.2.4 留样样品要专人储柜保管，并按品种、规格或样品编号等分别排列整齐。每个留样柜内的品种、

编号应有明细标志，易于识别。 

5.3 复检要求 

当检测过程或检测结果出现异常，需要复检时，应履行审批手续后启用备样。 

注：当微生物检测结果出现异常，不允许进行复检。 

5.4 样品处置要求 

5.4.1 样品超过留样期后应销毁，并有留样与销毁记录。 

5.4.2 样品处置应根据其特性，在保证对人员和环境健康安全没有影响的情况下，分类处理；当具有

危害性的样品，实验室无法自行处理时，应交由专业废弃物处理机构处置，并保留处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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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人员管理 

6.1 任职资格 

6.1.1 检测人员应具有有效的健康证明。 

6.1.2 主要检测人员应熟悉检测业务，具有食品、生物、化学等相关专业专科或同等以上学历。 

6.2 检测能力 

检测人员应熟练掌握有关的食品安全标准、检验方法原理、掌握检验操作技能、标准操作程序、质

量控制要求、实验室安全与防护知识、计量和数据处理等知识。 

6.3 人员培训 

6.3.1 培训要求 

应定期对实验室所有员工进行法律、法规、新标准、新方法以及检测技能的培训和实验室管理体系

的培训，并评价培训效果。 

6.3.2 其他培训 

其他培训包括以下： 

a） 新上岗人员和较长期离岗或下岗人员的再上岗培训； 

b） 实验室管理体系培训； 

c） 安全知识及技能培训； 

d） 实验室设施、设备的安全使用培训； 

e） 微生物常规仪器设备的应用、清洁、维护等方面的培训； 

f） 计量和数据处理知识培训。 

7 试剂及仪器设备 

7.1 实验室所配置的药品、试剂、仪器设备应满足企业所需开展检验项目的要求。附录 A 检验项目和

检测方法供参考查阅。 

7.2 检定和校准 

实验室检测仪器应定期进行检定或校准，并制定相应的检定或校准计划，保存相关记录。仪器设备

应张贴有效标识。 

7.3 使用与维护 

7.3.1  仪器设备应授权给专人使用，并按照作业指导书进行操作。 

7.3.2  应有对设施设备（包括个体防护装备）管理的政策和运行维护保养程序，包括设施设备性能指

标的监控、日常巡检、安全检查、定期校准和检定、定期维护保养等。 

7.3.3  应在设备显著部位标示其唯一编号、校准或验证日期、下次校准或验证日期、准用或停用状态。 

8 实验室管理 

 
6 

 



  T/CAAPP 004-2022 

8.1 实验室管理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实验室应严格建立实验室管理制度和检验管理制度，明确责任和要求； 

b) 应建立制度，使有控制要求的区域不准随意进入，无关人员不准随意进出实验室； 

c) 工作人员进入操作间应更换衣、帽和鞋，严禁将与实验无关的物品带入实验室，避免污染、

影响实验操作； 

d) 为保证检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可追溯性，要做好留样工作，专人专管； 

e) 做好分析仪器设备的管理工作，定期对仪器进行检定、校准、维护，保证仪器设备稳定、

可靠、准确； 

f) 实验室要注意水电安全，规范好有毒有害、易燃易爆化学品的管理工作。技术操作结束后

做好操作台面和房间的清洁整理工作； 

g) 不同项目的台面和物品不准混用，必须在通风柜内进行的实验操作应严格遵守。 

8.2 实验室资料档案 

8.2.1 实验室资料档案应包括： 

a) 检测记录、报告，检测实验记录应包括检测原始记录、检验结果报告； 

b) 检测标准和实验室管理等文件； 

c) 人员资质、培训证书、实验室仪器设备的校正记录等。 

8.2.2 记录应分类保存、以便查阅，检测记录保存时限不少于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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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检验项目评定表 

  

表 A.1 感官评定表 

类别 项目 要求 检测方法 

熟肉制品 

色泽 具有产品应有的色泽 

取适量试样置于洁净的白色盘

(瓷盘或同类容器)中,在自然

光下观察色泽和状态。闻其气

味, 用温开水漱口，品其滋味。 

滋味、气味 
具有产品应有的滋味和气

味,无异味，无异嗅 

状态 

具有产品应有的状态,无

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无焦斑和霉斑 

腌腊肉制品 

色泽 
具有产品应有的色泽，无

黏液、无霉点 

取适量试样置于白瓷盘中，在

自然光下观察色泽和状态，闻

其气味 

气味 
具有产品应有的气味，无

异味、无酸败味 

状态 

具有产品应有的组织性

状，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

异物 

发酵肉制品 

组织状态 

发酵灌肠制品：肠体干燥，

具有产品固有形态，表面

有自然皱纹，断面组织紧

密；切片产品切面平整 

取适量样品，切片后，在自然

光下观察组织状态，色泽和杂

质。闻其气味，用温开水漱口

后品尝滋味 

发酵火腿制品：呈块状，

去骨或带骨；片装产品切

面平整有光泽 

色泽 

发酵灌肠制品：断面肥肉

呈乳白色，瘦肉呈红色、

暗红色或其他应有的色泽 

发酵火腿制品：瘦肉呈红

色、暗红色或其他应有的

色泽，脂肪切面呈白色、

微红色或其他应有的色泽 

滋味、气味 

具有发酵肉制品应有的滋

味和气味，无异臭、无酸

败和哈喇味等异味 

杂质 无肉眼可见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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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致病菌限量 

食品类别 致病菌指标 

采样方案
a
及限量（若非指定，均以CFU/g

表示） 检验方法 

n c m M 

肉制品 

（发酵肉制品

除外） 

沙门氏菌 5 0 0 -- GB 4789.4 

单核细胞增生李

斯特氏菌 
5 0 0 -- GB 4789.30 

金黄色葡萄球菌 5 1 
100CFU/

g 

1000CFU

/g 
GB 4789.10 

致泻大肠埃希氏

菌 
5 0 0 -- GB 4789.6 

发酵 

肉制品 

 

沙门氏菌 5 0 0/25g -- GB 4789.4 

金黄色葡萄球菌 5 2 100 1000 
GB 4789.10

平板计数法 

单核细胞增生李

斯特氏菌 
5 0 0/25g -- GB 4789.30 

大肠埃希氏菌 5 1 100 1000 GB 4789.38 

  

  

  

表 A.3 微生物限量 

项目 

采样方案
a
及限量 

（若非指定，均以CFU/g表示） 检验方法 

n c m M 

菌落总数
b
/(CFU/g) 5 2 10

4
 10

5
 GB 4789.2 

大肠菌群/(CFU/g) 5 2 10 10
2
 GB 4789.3 

a
样品的采样和处理按 GB4789.1执行 

b
发酵肉制品类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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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 理化指标 

类别 项目 指标 检测方法 

腌腊肉制品 

过氧化值（以脂肪计）/(g/100g) 

火腿、腊肉、咸肉、香（腊）肠  

腌腊禽制品                    

 

≤0.5 

≤1.5 

GB 5009.227 

三甲胺氮/(mg/100g) 

火腿                          

 

≤2.5 
GB 5009.179 

酱卤肉制品 

蛋白质/(g/100g)    

畜肉类                        

禽肉类                        

畜禽内脏、杂类
a
                

 

≥20.0 

≥15.0 

≥8.0 

GB 5009.5 

水分/(g/100g)                   

畜肉类                        

禽肉类                        

畜禽内脏、杂类
a
                

 

≤70.0 

≤70.0 

≤75.0 

GB 5009.3 

食盐/(以NaCl计)/(g/100g)        ≤4.0 GB 5009.44 

发酵肉制品 

组胺mg/kg                     ≤100 GB 5009.208 

pH值
b
                         ＜5.2 GB 5009.237 

水分活度
a
Aw                   ＜0.95 GB 5009.238 

  

  

表 A.5 污染物限量 

项目 指标 检测方法 

铅（mg/kg）               ≤0.5 GB 5009.12 

镉（mg/kg）               ≤0.1 GB 5009.15 

汞（总汞）mg/kg           ≤0.05 GB 5009.17 

砷（总砷）mg/kg           ≤0.5 GB 5009.11 

铬mg/kg                   ≤1.0 GB 5009.123 

苯并[a]芘 ug/kg            ≤5.0（熏烤类） GB 5009.27 

N-二甲基亚硝胺            ≤3.0（腌腊类） GB 50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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